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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角下“三变”改革 

发展现状研究及对策建议 

——以四川省彝区为例 

钟倩 王琪 夏瑜燭
1
 

（四川农业大学，四川 成都 611130） 

【摘 要】：在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下,以贵州六盘水试点成功为例,落实完善农村“三变”改革政策,

对解决脱贫攻坚、农民增收、农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以确权机制、入股机制、利润分配机制和监管机

制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对四川彝区农村“三变”改革的现状进行深入剖析,发现在确权方面土地确权后颁证滞后且

存在土地投资信心度不高,农户入股形式单一且与合作社供需不对等,利润分配知情度低且“名实不符”,监管主体

参与度不强且“精英俘获”现象突出等问题。提出了增强农户的维权和监管意识,提高合作社财务信息透明度,构建

和健全监督机制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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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年 1月 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央一号”文件,全面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指出“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

机制。”“三变”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益以摆脱贫困,助力脱贫攻坚,适应当前农村发展的需要。如何持续推

进“三变”改革,促进农民增收,将是四川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变”改革是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依照其核心思想,本文构建出一个全新的分析体系。首先土

地确权是前提保障,农户入股模式是创新点,利益分配是关键,各方面的监管贯穿其整个过程。从这四大机制角度研究“三变”改

革发展现状,提出现实可行性建议,有利于推动“三变”改革向好发展。四川省共有 45个深度贫困县,其中 13个深度贫困县分布

在彝区,因此,研究四川省彝区“三变”改革发展现状,并提出对策建议,为推进四川脱贫攻坚,促进农民增收和农产业发展,为乡

村振兴奠定基础,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三变”改革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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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四川省彝区“三变”改革的发展现状分析,我们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对凉山州甘洛县、越西县、昭觉县、金阳县的贫困

村进行了问卷调查。此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以及走访调查的方式,共发放问卷 80 份,最终收回有效问卷 78 份,问卷回收率为

97.5%。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四川省彝区“三变”改革发展现状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2.1确权制度:土地确权后颁证滞后且存在土地投资信心度不高 

从农村土地确权整体情况分析,彝区四大调研地已基本完成土地确权实地工作,较四川其他地区进度缓慢,据了解,这与凉山

州地势险峻确权工作开展难度大有关。在颁证方面,土地确权完成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颁证率仅为 49.67%,其中一县颁证工作尚

未开始,还处于纠错阶段,存在颁证滞后现象。另外近三成的”三变改革”参与农户都以土地入股(存在混合入股),这也与贫困户

资源禀赋不足的事实相关联。土地投资信心度方面,因未拿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造成对土地入股存在担忧的农户占 68%,表明土地

投资信心度不高。 

2.2入股机制:农户入股形式单一且与合作社间供需不对等 

开办合作社是带动一村或者一方百姓脱贫致富的惠民措施,合作社应本着因地制宜、切合当地农户实情、增加农户收入的原

则设立开办。通过农户入股形式情况的分析可以发现,仅有 30%的合作社的社员以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形式入股,而 35%的合作社以

单一资金入股,10%的合作社以的单一土地入股,25%的合作社以单一实物入股,并且多数合作社负责人表示农户的入股存在供需

不匹配问题。这是由于农户先天禀赋不足,所拥有资源有限,限制农户入股模式的更多选择,进一步形成农户与合作社间入股形式

的供需不对等。这种单一的入股形式、双方供需不对等的情况,导致合作社拥有的资源、资产单一,致使合作社发展模式、发展

方向单一,难以扩大生产规模,从而使利益分配的成效较低。 

 

图 1入股形式情况 

2.3利润分配:利润分配知情度低且“名实不符” 

通过对农户利润分配情况的分析可得,合作社的利润分配方式较多元化,但以按比例分红方式为主导,占比 36%。农户对于合

作社的具体利润分配,如比例分红的准确比例或者入股经济主体年收益等情况知晓率不高,仅有 41%,而较低的农户知晓率创造了

合作社弄虚作假的机会,出现了合作社实际实施的利益分配政策与相关章程不符的情况。此外,68%的农户反映合作社不会定期进

行财务披露,这导致农户获取信息途径缺失,而合作社与农户双方的信息不对等致使农户自身利益难以得到保障。 

2.4监管机制:主体参与度不强,且“精英俘获”现象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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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发现,有 85%的合作社设立了内部监督机构,但社员的对监督工作的参与率仅有 30.77%,主体监督意识缺乏,监督认知

薄弱。而偏低的社员监督参与率从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合作社在经营、财务方面作假的可能性,掩盖合作社本身资不抵债、濒临破

产等现状,导致社员自身利益受损。且小农户牵头创建的专业合作社较少,热心组织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大多是资源禀赋

雄厚、具有一定生产经营规模的专业大户,同时一些政府涉农部门和涉农企业出于自身利益也会参与创办合作社。在此之中,精

英农户占据合作社内部经营管理主动权,充当所有者、管理者,而多数小农户被边缘化、客体化,充当兼辅者、从属者。这种“强

者牵头,弱者参与”的地位不对等使得合作社的监管常常流于形式与表面,监督体系未能成型,从而弱化小农户监督权力,使其自

身权益不能充分得到保证,同时也致使扶贫目标发生了偏离或转换,扶贫项目溢出效应甚微。 

 

图 2合作社是否形成内部监督机构 

 

图 3是否询问过监督机构工作情况 

3 促进“三变”改革发展的对策建议 

3.1增强农户土地投资的信心度 

增强农户土地投资的信心度,有助于加快土地流转进而增加农户财产性收入。一方面政府加快土地确权颁证工作速度,农户

拥有证书在法律层面就有了保障,外出务工的农户更加放心将闲置土地进行土地流转,当地村干应让农户了解土地确权工作及其

相关概念和知识,切实与农户沟通解决农户疑虑,让农户知晓土地确权的利益关系,培养农民的政治意识和主人公意识;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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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主体在吸收农户以土地入股,未拿到相关产权证时,选定公证人,并签订入股合同。双管齐下加强土地投资信

心,促进“三变改革”土地入股模式通畅,增加农户财产性收入。 

3.2提高合作社财务信息透明度 

合作社财务信息透明度的提高,能让社员及时了解合作社经营管理方面的信息,减小损害普通社员权益的可能性,实现社员

对合作社的民主控制和监督。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提高合作社财务信息透明度。第一,合作社应构建合作社信息披露制度,定期

对财务状况公开披露,保障社员的利益;第二,合作社应聘请或培训合格的财务人员,对专业财务问题进行处理和披露,切实做好

合作社财务管理,依法建账,且保证财务披露合理充分,定期反馈农户关于财务信息披露的意见。 

3.3构建和健全监督机制 

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可保障农户的自身利益,防范重大舞弊,提高“三变改革”在农村的经济效应。第一,“三变改革”的最

终服务主体是农民,农户作为入股一员,有权利且有义务监督合作社发展及利润分配情况,社员内部可成立监督小组,对合作社的

经营情况和资金流向进行监管,各社员应关心合作社发展情况,密切关注及维护自身利益。第二,政府要充分发挥服务“三农”,

扶持监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职能,定期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审查,防范或者在发现时纠正合作社经营管理的重大错误,在外部

对合作社形成压力,谨防其欺骗社员或做违法乱纪之事。第三,合作社应积极配合入股农户形成的监督小组和政府的定期审查,鼓

励社员培养在平时相互监督的意识,促使社员发挥主体监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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